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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及金额：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城投环复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

环复”）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城投”）、

关联方上海城投环保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金服”）拟共同出资设

立目标基金（以下简称“本次投资”）；其中：上海城投、环保金服、城投环复

拟分别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4亿元、9800万元、200万元认缴目标基金中的等值财

产份额。 

 目标基金设立完成后，拟聘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城投环复为目标基金的

基金管理人（以下简称“本次聘任管理人”）。 

 由于共同投资方上海城投系本公司之控股股东，环保金服系上海城投控

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海城投、环保金

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投资设立私募基金事项无需提请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截至本公告日，过去 12 个月内（不含本次），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同一

关联人已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0 元（除已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外）。 

 截至本公告日，过去 12 个月公司未与其他关联人进行与本次交易类别

相关的交易。 



 特别风险提醒： 

1、目标基金尚处于筹备和募集阶段，实际募集及各方缴付出资情况可能

存在不确定性。 

2、目标基金待完成募集、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并向基金业协会申请备案后，

方可开展对外投资活动。 

3、目标基金拟投资的项目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政策法规、经济环

境、行业周期、市场变化、投资标的经营情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且投资周期

较长，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等风险，且无保本及最

低收益承诺。 

一、投资设立私募基金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原因 

通过参与目标基金，发挥本公司在环保领域的专业优势，引领带动社会资

本，建立稳定持续的投入机制，不断提升上海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推动本市

土壤修复行业高质量发展。 

 （二）投资设立私募基金的基本情况 

2023 年 4 月 13 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城投环复与上海城投及环保金服签订

目标基金的《公司章程》，拟共同出资设立目标基金。目标基金将投资于上海市

土壤污染监测、调查评估、风险管控、修复治理等与土壤环境质量改善密切相

关领域，主要投资上海市的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项目，或者在上海市注册

成立的相关技术研发企业。目标基金计划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0 万元，各投资

人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投资人名称 
出资金额/认缴财产份

额(万元) 
份额比例(预计)  出资方式 

上海城投 40,000 80.0% 

货币 环保金服 9,800 19.6% 

城投环复 200 0.4% 

合计 50,000 100.0% / 



（三）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城投环复将以注册资本金支付本次投资的对价，

目标基金设立完成后，拟与城投环复签订关于目标基金的《委托管理协议》，聘

任城投环复为目标基金的基金管理人。 

（四）由于共同投资方上海城投系本公司之控股股东，环保金服系上海城

投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海城投、环

保金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属于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五）本次投资设立私募基金事项无需提请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至本次投资止，除已经股东大会批准及根据相关规则单独或累计可豁免股

东大会批准之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上海城投及其所控制的企

业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

产绝对值的 5%、本公司与不同关联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亦未

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绝对值的 5%。 

二、本次投资各方基本情况 

（一）城投环复 

城投环复成立于 2022 年 10 月，注册地为上海市。城投环复的经营范围包

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截至本公告日，城投环复

获认缴的全部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万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其 60%的注册资

本，环保金服认缴其 40%的注册资本。 

由于城投环复系 2022 年 10 月新设企业，截至本公告日，城投环复尚无经

审计的财务数据。城投环复非失信被执行人。 

（二）关联方 

1、上海城投 

上海城投成立于 1992年 7月，注册地为上海市，法定代表人为蒋曙杰。上

海城投的经营范围包括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投资，市场营销策划，项目投资与

资产管理，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自有设备租赁，投资咨询，管理咨询，房地

产开发经营。截至本公告日，上海城投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 万元，上

海市国资委持有其 100%股权。 



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合并口径），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城投总资产为人民币 71,435,842.05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34,098,107.15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37,337,734.90 万元；2021 年，上海城投

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842,455.18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322,721.99 万元。 

根据上海城投管理层报表（合并口径，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城投总资产为人民币 76,632,133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37,649,174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38,982,959 万元；2022 年，上海城投实现营业收入人

民币 3,806,955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217,005 万元。 

由于上海城投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上海城投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上海城投非失信被执行人。 

2、环保金服 

上海城投环保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2 月，注册地为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为张义澎。环保金服的经营范围包括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

资，环境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与策划，财务咨询，投资咨询，环保技术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截至本公

告日，环保金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万元，上海城投持有其 75%股权，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25%股权。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合并口径），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环保金服总资产为人民币 259,271.21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213,499.94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45,771.27 万元；2021 年，环保金服实现营

业收入人民币 1,421.7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7,382.17 万元。 

经上海财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合并口径），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环保金服总资产为人民币 278,976.44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213,510.65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65,465.79 万元；2022 年，环保金服实现营业收入人民

币 2,370.49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3,655.69 万元。 

由于环保金服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即上海城投）控制，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环保金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环保金服非

失信被执行人。 



三、目标基金基本情况 

1、规模：计划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0 万元。 

2、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

记的经营范围为准）。 

3、注册地：上海市 

4、募集各投资人认缴出资情况： 

投资人名称 
出资金额/认缴财产份

额(人民币万元) 
份额比例(预计)  出资方式 

上海城投 40,000 80.0% 

货币 环保金服 9,800 19.6% 

城投环复 200 0.4% 

合计 50,000 100.0% / 

截至本公告日，参与目标基金募集的各投资人尚未支付投资款项，后续将

根据约定履行出资义务。 

5、拟聘任基金管理人：上海城投环复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其已在基金

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码为 P1074370，基本情况如下： 

（1）成立时间：2022 年 10 月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应向阳 

（4）注册地：上海市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6）经营范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持有其 60%股权、环保金服持有其



40%股权。 

6、存续期限： 

自目标基金成立之日起 10 年，投资期限为自基金成立之日起 7 年，投资期

限内可采取滚动投资方式。 

7、退出机制： 

目标基金存续期限届满应按照目标基金的《公司章程》约定做好基金清算

准备工作，确保基金存续期满后及时清算。目标基金需延长存续期限的，应当

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后，依照《公司章程》约定的程序办理。 

四、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1、出资周期 

全体股东应在公司成功设立并开设银行账户后一年之内按以下约定缴付首

期出资合计 25,000 万元。 

投资人名称 
出资金额/认缴财产份

额(人民币万元) 
份额比例(预计)  出资方式 

上海城投 20,000 40% 

货币 环保金服 4,900 9.8% 

城投环复 100 0.2% 

合计 25,000 50% / 

剩余注册资本由全体股东在公司完成设立登记之日起三年内缴付到位。 

2、管理及决策 

目标基金设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应股东会要求对目标基金年度投资指南、

年度投资计划、超过基金管理公司审批权限的投资项目等事项提出咨询意见，

以及应股东会要求对项目收益分配方案、目标基金年度财务报告、基金管理公

司年度工作考核情况等提出意见，但不干预目标基金具体投资运营。 

目标基金的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5 名委员组成，各委员实行一人一票，且投

资决策委员会所形成的决议应由投资决策委员会的三分之二以上（含本数）委



员通过方为有效。 

3、拟聘任基金管理人及管理费 

目标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拟为城投环复，由基金管理人负责目标基金的日常

投资（及/或退出）及管理运营。目标基金应向其支付管理费，费率约定方式同

目标基金的《委托管理协议》。 

4、投资领域及投资项目退出机制 

（1）投资领域： 

目标基金投资方向涵盖污染监测、调查评估、风险管控、修复治理等于土

壤环境质量改善密切相关领域，主要投资上海市的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项

目，或者在上海市注册成立的相关技术研发企业。 

（2）退出机制： 

在审批权限内由城投环复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并决定投资项目的退出，对

超过城投环复审批权限的项目由目标基金股东会决定投资项目的退出。 

5、收益分配 

各出资方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利润。 

五、本次投资目的及影响 

本次参与投资设立的目标基金将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防

范风险”为原则，依托本公司及公司产业、载体资源，支持上海市土壤污染防

治相关产业发展。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符合公司与全体股

东的利益。 

六、风险提示 

1、目标基金尚处于筹备和募集阶段，实际募集及各方缴付出资情况可能存

在不确定性。 

2、目标基金待完成募集、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并向基金业协会申请备案后，

方可开展对外投资活动。 

3、目标基金拟投资的项目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政策法规、经济环境、



行业周期、市场变化、投资标的经营情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且投资周期较长，

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等风险，且无保本及最低收益

承诺。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过去 12 个月内（不含本次），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同一关

联人已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0 元（除已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外）。 

截至本公告日，过去 12 个月公司未与其他关联人进行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

的交易。 

特此公告。 

 

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5 日 


